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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香港警務處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所提供的優化措施  

 

引言  

本文件載述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因應其關注精神上無行

為 能 力 人 士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小 組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而 制 訂 的 新 措

施。這些措施旨在優化為該等人士所提供的服務。  

 

背景  

2 .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討論執

法機關處理殘疾人士或有特別需要人士 (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 )的程序，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就該等人士的法律相關事務向

他們提供的支援。  

3 .   我們在會上告知事務委員會，警務處在二零一五年五月成

立工作小組，目的是通過改善程序、優化訓練、服務和溝通技巧，

檢討警方的程序並持續改善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社群所提

供的服務。該工作小組由一名警務處助理處長擔任主席，成員包

括警務處臨床心理學家、相關政策部和警察學院人員，以及前線

職員代表。該工作小組亦與社會福利署 (社署 )的專科人員、醫院

管理局的顧問精神科醫生、非政府機構、自助組織及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人士的家長組織攜手合作，從而制訂新的措施。我們亦承

諾稍後向公眾交代檢討的最新進展並公布有關結果。  

4 .   工作小組採取多機構合作模式，藉此優化為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人士社群而設的服務，當中包括參照海外的做法、徵詢專家

意見、加強多機構合作、檢討現行政策及指引，以及提供相關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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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新措施  

5 .   工作小組建議推行的新措施在下文第 6段至第 12段闡述。 

「守護咭」計劃  

6 .   工作小組在參考海外執法機關的做法及諮詢各持份者的

意見後，建議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推行守護咭計劃。  

7 .   守護咭計劃是一個自願性質計劃。在該項計劃下，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人士可攜帶載有其醫療和溝通需要及緊急聯絡電話

等資料的守護咭。當遇有緊急情況，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在

沒有家長或監護人陪同 下與執法人員接觸時，該咭便可發揮作

用。該咭有助警務人員盡快辨識持咭人，以及了解其醫療和溝通

需要及尋找其合適聯絡人的方法，從而提供所需的協助。  

8 .   守護咭可在各警署報案室、公立醫院的醫務社會服務部、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而設的特殊學校及

院舍、相關非政府機構，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家長組織

索取。守護咭的樣本載於附件甲。  

「行為指標」 (指標 )  

9 .  為協助前線警務人員辨識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並與他

們有效溝通，警務處的臨床心理學家及工作小組的顧問精神科醫

生制訂了上述指標，作為快速參考的工具，列出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人士的常見特徵。  

1 0 .   該套指標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常見特徵分為三個

範疇，即個人狀況、行為指標和對話指標。該套指標亦包括與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效溝通的建議。所有警務人員均可參考該

套指標，以協助他們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提供服務。行為指

標的文本載於附件乙。  

合適成人通知書  

11 .   合適成人在警方處理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調查

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例如向其提供情緒支援及協助溝通、協助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明白其權利，以及 觀察警方與他們的會

面。為使合適成人能夠向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提供更妥善的支

援，警務處已擬備通知書，從而協助有關的合適成人了解其角色

和責任。協助警方任何查問工作的合適成人在與警方聯絡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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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警方發出通知書並請其簽署，以確認收到該份通知書。通知書

的文本載於附件丙。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新措施專題網頁  

1 2 .   為方便公眾查閱上述新措施的資料，警務處將在警察公眾

網頁 ( www.police.gov.hk)開立專題網頁，提供關於為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人士而設的改善措施的更詳盡資料。  

 

其他優化措施  

1 3 .   警務處亦已檢討並改善處理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案件的相關程序。詳情載於下文第 14 段及第 15 段。  

為受傷人士拍照  

1 4 .   為了更妥善保障個人私隱，警方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拍攝其傷勢時，必須得到一名合適成人同意，且只會在特殊情況

下才可拍攝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身體的敏感部位，例如有關拍

攝在搜集證據以記錄嚴重案件中傷者的受傷程度及狀況極其重

要，而並沒有其他證據（如醫學及法證報告）所能取代。  

與疑犯的會面錄影  

1 5 .   為了在調查過程中向有關人士提供進一步保障，但凡涉案

疑犯為失明人士、弱智人士或懷疑是弱智人士，警方均須進行會

面錄影。  

 

訓練  

1 6 .   警務處採取多機構合作模式，與各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

合作，加強警務人員的訓練。醫學專家、社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人士的家長不時獲邀向前線警務人員提供訓練，並且與他們分

享經驗。  

1 7 .   警務處在實行新措施前，已向所有正規人員、輔警和文職

人員提供全面的訓練課程。除引入新措施和優化程序外，在處理

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案件時，警務人員亦必須保持專業

敏感度、同理心、體諒的態度和警覺性。  



4  

 

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社群參與活動  

1 8 .   一直以來，警務處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社群安排各

類活動，以促進雙向互動溝通、互相了解和尊重。社群參與活動

以多種不同的形式推行，例如與非政府機構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自助組織舉行主題分享會、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社群舉

辦防罪講座、安排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及相關團體參觀警署及

參與警方籌備的活動，例如警察學院開放日。  

 

社署的協助  

1 9 .    社 署 經 諮詢 精 神上 無行 為能力 人士 的家 長組織 及在

獲得他們的支持下，現正著手制訂「義務合適成人試驗計劃」，

向須接受警方查問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在用盡一切可行辦

法後仍無法找到合適成人陪同的情況下，為他們提供支援。義務

合適成人可以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家人或 對照顧他們有

經驗的人士。社署在二零一七年年初推行試驗計劃前，會為義務

合適成人提供相關訓練，內容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特

徵、一般法律知識及簡單刑事程序等。  

 

未來路向  

2 0 .   在完成對警隊的有關訓練工作後，警務處將在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實行上文第 6 段至第 12 段所述的新措施。警務

處將一如以往，致力保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權利，並將繼

續監察及檢討上述新措施的成效。警隊會確保所有向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人士提供的服務均會遵從警隊專業、公正和體諒的價值

觀。  

 

 

香港警務處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附件甲



行為指標 
如何識別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6 章《精神健康條例》，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包括 (1) 精神

紊亂的人(Mentally Disordered) 或 (2) 弱智人士 (Mentally Handicapped)。在執勤

時，前線人員較常接觸患有如自閉症、精神分裂、腦退化或輕度弱智等人士。 
他們均是一群易受傷害的人，在處理他們時，我們要以耐心和尊重的態度去照顧

他們的需要。以下是其中一些識別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的簡單指標: 
 
看看有沒有下列行為指標 
 
 
 
 
 
 
 
 
 
 
 
 
 
 
 
 
 
 
 
 
 
 
 
 
**每一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特徵都不盡相同，有時甚至不易察覺。若留意

到當事人有上述任何一項指標，便應加倍留神和小心處理。如對當事人是否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任何懷疑，人員須視其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並立即啟

動有關之處理程序，或致電總區虐兒案件調查組(CAIU)查詢。 

行為 
 出現幻覺、幻聽或妄想（如自認是超人） 

 不恰當的社交行為（如傻笑 / 叫喊 / 作

出具侵略性的行為 / 發出不恰當的笑

聲 / 無故揮手） 

 迷失 / 表現混亂（如搞不清時間、地點

和個人身份） 

 情感反覆無常 （如時而生氣，時而興奮） 

 欠缺眼神接觸（如迴避眼神接觸 / 眼神

空洞） 

 不符合實際年齡的行為 （如過份幼稚、

熱情、退縮等） 

 個人衛生差劣 

 

對話 
 欠缺回應 / 反應遲緩 
 說話紊亂（如只能作出簡短的回應 / 說話含糊不清 / 說話毫無意義 / 無故地從

一個題目跳至另外一個題目） 
 說話沒有關連性（如答非所問） 
 重複別人說話的最後詞句（模仿言語） 
 使用社交上不適當的音調（如說話時音調古怪 / 刻意製造一些奇怪的聲音） 

個人狀況 
 接受教育地方（如特殊學校） 
 就業 (如庇護工場) 
 住所性質（如弱智人士宿舍） 
 有些弱智人士或精神病患者身上

會攜帶 
* 殘疾人士登記證 
* 覆診記錄咭或醫院病人手帶 

 身上有否攜帶藥物 
 

附件乙 



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溝通的貼士 
 
應考慮 
 及早安排會面 
 態度要尊重對方 
 減低對方的壓力和焦慮 
 耐心等待對方完成句子或手上工作才溝通 
 先取得對方的注意才對話 
 句子簡短，一句只有單一意思 
 用簡單語言 
 因應對方的速度，說話要慢 
 可用身體語言、圖像、或其他輔助物件協助溝通 
 適當運用開放式問題 
 澄清對方表達的意思，以對方的用語溝通 
 容許對方對指令或問題作較慢回應或欠缺反應 
 關顧對方的飲食或如廁等生理需要 
 
 
應避免 
 視對方作｢小朋友｣ 
 令對方身處易受四周事物騷擾的環境 
 大聲問話 
 用艱深詞語或複雜句子問話 
 向對方提出自己推測的情節，然後要求對方向自己的推測回答｢是｣或｢否｣ 
 催促對方回答問題 
 推斷對方所作回應的含意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  

 發給協助警方調查或被警方調查/羈留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或年齡在16歲以下的人 
的「合適成人」通知書 

 
請細閱下文，並保留這份通知書以作參考。 

1. 你作為合適成人，目的是提供支援予下列正在協助或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 
 年齡在16歲以下的人士；或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2. 作為合適成人，你須細閱警方「發給被羈留人士或接受警方調查人士的通知書」(Pol. 153) 以知悉有

關人士的權利，警方會要求你在該通知書上簽署，以確認被調查人士已獲取該通知書的副本(如適
用)。 

 
3. 當警方向該名人士進行以下調查工作時，警方會要求你在場： 
 會面調查，包括錄取口供； 
 進行認人程序； 
 收取體內樣本作法證科學化驗； 
 在該名人士被羈留在警察羈留設施之前進行的人身搜查 (合適成人必須與該名人士的性別相同)；

以及 
 落案起訴該名人士。 
 

4. 作為合適成人，你的角色是： 
 向該名協助或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提供協助及情緒支援。你可就該人士的福利事宜向警方提出建

議； 
 幫助該名人士明白其享有的權利； 
 以證人身分觀察警方會面/調查的程序是否公平； 
 告知警方該名人士的藥物和醫療需要(如有)；以及 
 協助警方與該名人士溝通，包括告知警方該名人士的溝通需要(如有)。 

 
5. 在調查期間，警方會要求你在警方與該名協助或被調查人士的會面記錄上簽署。在簽署前，請仔細閱

讀該份口供，並確認該口供為會面時所提出的問題及答覆的準確記錄。你並不須要對口供內容的真確
性作出保證。錄取口供後，警方會將一份口供副本給予該名協助或被調查人士。 

 
6. 你不應： 
 代該名協助或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回答問題；或 
 除履行你作為合適成人的角色外，在警方會面或調查期間作出干擾的行為。 
 

注意事項: 
 本通知書正本由案件主管保管，作為案件財物。 

 
 

單位/檔案編號 :  我 *已閱讀/警務人員已向我覆讀上文各段，我在    年   月
日     時簽收本通知一份。  發通知人員 :  

傳譯員(如有) :  
語言/方言  :  
發出日期及時間 :  (合適成人) (傳譯員 (如有)) (發通知人員)
協助警方調查或被警方調查/
羈留人士姓名 

:     

合適成人姓名 :  * 刪去不適用者

合適成人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社福機構職員號碼 

:    

備註(如有)   
 

Pol. 1150 (Chi) 

附件丙 




